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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江苏省学生资助绩效评价综合表（高校）
	代码
	指标名称
	权重
	计分方法
	支撑材料
来源
	指标解释（评价内容）

	A.基础建设
	10
	
	
	　

	M01
	助学管理机构在岗人数合理性
	4
	绝对值
	单位填报
	按苏教人〔2006〕24号要求配备校资助管理机构人员（统计表N02/国系统在校生人数）

	M02
	从事业收入中提取资助经费实现率
	6
	序数法
	单位填报
	苏财规〔2020〕28号关于公办普通高校要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6%的经费用于资助学生（民办高校不少于5%）的规定执行情况（统计表N05/N03)

	B.政策落实
	39
	
	
	　　

	M03
	学生资助覆盖面
	5
	序数法
	系统取数
单位填报
	获得资助（含奖学金）的学生人数与在校生数之比(统计表N07/国系统在校生人数)

	M04
	生均学生资助金额
	5
	序数法
	系统取数
单位填报
	平均每名受资助的学生获得的资助金额（国系统资助总金额/统计表N07）

	M05
	建档立卡免学费人数占比
	4
	序数法
	系统取数
	苏财教〔2016〕151号关于对普通高校本专科建档立卡学生免除学费规定的执行情况（国系统2020年秋季建档立卡免学费人数/省特困库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）

	M06
	生均建档立卡减免学费金额
	4
	序数法
	系统取数
	平均每名享受免学费的建档立卡学生减免学费金额（国系统2020年秋季建档立卡免学费金额/人数）

	M07
	贷款本息总体回收质量
	5
	序数法
	系统取数
	本校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获贷学生还款质量（开行系统人数回收率、金额回收率）

	M08
	每百名在校生中获校内资助人次（不含建档立卡免学费）
	4
	序数法
	系统取数
	每百名在校生中获校内资助人次（国系统校内资助人次/国系统在校生*100）

	M09
	生均校内资助金额（不含建档立卡免学费）
	4
	序数法
	系统取数
	平均每人次校内资助金额（国系统校内资助金额/国系统校内资助人次）

	M10
	平均每百名学生参加勤工助学人数
	2
	序数法
	系统取数
单位填报
	平均每百名在校生参加勤工助学人数（统计表N10/国系统在校生*100)

	M11
	勤工助学生均补助金额
	2
	序数法
	单位填报
	平均每位参加勤工助学学生获得资助金额(统计表N09/N10)

	M12
	每千名在校生中获社会资助人次
	2
	序数法
	系统取数
	每千名在校生中获社会资助人次（国系统社会资助人次/国系统在校生*1000）

	M13
	生均社会资助金额
	2
	序数法
	系统取数
	平均每人次社会资助金额（国系统社会资助金额/国系统社会资助人次）

	C.过程管理
	22
	
	
	　

	M14
	修订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制度（2019年以后）
	2
	综合评价
	单位填报
	2019年以来本校困难生认定办法修订完善情况(统计表N11)

	M15
	省学生资助申请平台使用情况
	4
	综合评价
	系统取数
	2020年秋季申请平台院系使用比例、困难生使用比例（申请平台使用院系数/院系总数、申请平台认定的困难生人数/国系统助学金人数）

	M16
	国家奖学金工作质量
	4
	综合评价
	工作记录
	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工作开展情况，系统填报情况

	M17
	资助政策内容加入“迎新系统”及招生简章
	2
	绝对值
	单位填报
工作记录
	是否将资助政策宣传加入“迎新系统”（统计表N12），是否将学生资助内容加入招生简章（省级招生章程审核记录）

	M18
	在传统媒体及新媒体开展资助宣传工作
	4
	序数法
	单位填报
	在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纸等传统媒体开展政策解读和问答工作情况(统计表N13)，在网站、微信平台、微博等新媒体开展政策解读和问答工作情况(统计表N14)

	M19
	资助系统应用质量
	4
	综合评价
	工作记录
	国系统项目录入、审核情况；省特困库在校生导入、比对情况。

	M20
	年度资助绩效评价报表质量
	2
	综合评价
	工作记录
	统计表内容填写真实、准确，附件材料清晰、精简、完整（书面材料审核记录）

	D.资助育人
	15
	
	
	　

	M21
	建立资助育人工作机制
	2
	绝对值
	单位填报
	是否建立本校资助育人相关工作机制（统计表N15）

	M22
	针对困难学生开展能力素养培训
	2
	序数法
	单位填报
	针对困难学生开展能力素养培训次数（统计表N16）

	M23
	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率
	3
	序数法
	单位填报
	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年终就业率(统计表N18/N17)

	M24
	参加“苏乡永助”“扶困助学在行动”、国奖优秀学生事迹遴选等活动
	6
	综合评价
	工作记录
	励志成才之星、主题书法比赛、短视频短音频、好故事、国奖典型事迹材料征集等参与情况（省级工作记录）

	M25
	资助育人理论与实践成果
	2
	绝对值
	单位填报
	资助育人调研报告、实践小结和全校兼专职资助工作者发表的资助论文(N19)

	E.工作评价及创新
	14
	
	
	　

	M26
	学生对资助工作的综合评价
	6
	调查法
	调查问卷
	学生对资助工作的满意度（调查问卷）

	M27
	学生及家长投诉
	1
	综合评价
	工作记录
	热线电话、在线投诉、人民来信反映的重要问题（工作记录的有效投诉）

	M28
	参与省级学生资助专项工作
	2
	绝对值
	工作记录
	参加省级试点、承办会议、审核材料等专项工作（省级工作记录）

	M29
	开拓助学经费来源渠道
	2
	综合评价
	单位填报
	2020年新增的社会资助项目和金额情况(统计表N20）

	M30
	其他资助管理措施创新
	3
	综合评价
	单位填报
	在政策规定的管理措施之外探索的有效管理方法(统计表N21)

	总计
	100
	　
	　
	 






附件2
2020年江苏省学生资助绩效评价统计表（高校）
学校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代码
	项目名称
	单位
	指标值
	附件编号
	填写注意事项与附件材料说明

	
	
	
	春学期
	秋学期
	
	

	N01
	校级助学机构编制人数
	人
	　
	FJ01
	提供机构成立批文

	N02
	校级助学机构专职在岗人数
	人
	　
	
	提供专职人员姓名、岗位名称、办公电话、职务和职称附于表后

	N03
	学校事业收入数
	万元
	 
	——
	只统计用于本专科生的事业收入，不含科研事业收入，下同

	N04
	从事业收入中提取本专科生资助经费小计
	万元
	=N05+N06
	——
	　

	N05
	2020年从事业收入中提取本专科学生奖助经费
	万元
	　
	FJ02
	事业收入提取的用于本专科生奖、助、贷、勤、减、补等各项资助经费，提供按“独立建账、专款专用”要求建立的会计档案

	N06
	上年从事业收入中提取本专科生奖助经费结余数
	万元
	 
	
	

	N07
	全校获奖助本专科生人数情况（请填写人数，而非人次）
	人
	　
	　
	——
	填写本专科各类资助项目资助人数（含国家资助、校内资助、社会资助）

	N08
	事业提取的资助经费资助本专科生人数小计（非人次）
	人
	 
	 
	——
	　

	N09
	其中：本专科生勤工助学补助支出数
	万元
	　
	　
	FJ03
	提供能说明支出项目、金额、人数的会计资料、发放签收单、银行转账清单等

	N10
	      本专科生勤工助学人数（非人次）
	人
	　
	　
	
	

	N11
	2019年以来是否修订完善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制度
	——
	　
	FJ04
	提供2019年以来出台的本校困难生认定文件。

	N12
	是否在“迎新系统”中加入资助政策内容
	——
	 
	FJ05
	提供迎新系统及相关界面截图

	N13
	在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纸等传统媒体开展政策解读和问答次数
	次
	　
	FJ06
	提供照片、截图等材料（同一事项多次开展的只计1次）

	N14
	在网站、微信、微博等新媒体开展政策解读和问答次数
	次
	　
	FJ07
	提供照片、截图等材料（同一事项多次开展的只计1次）

	N15
	是否建立本校资助育人相关工作机制
	——
	　
	FJ08
	提供与本校资助育人工作制度相关的文件

	N16
	针对困难学生开展能力素养培训次数
	次
	　
	FJ09
	填写2020年开展次数，提供针对困难学生开展能力素养培训文件、照片或截图，原则上同一项目开展多次按1次计算。

	N17
	2020届本专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毕业人数
	人
	　
	——
	　

	N18
	2020届本专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020年底就业人数
	人
	　
	——
	　

	N19
	发表资助育人理论研究文章或资助育人工作实践成果
	篇
	　
	FJ10
	提供资助育人调研报告、实践小结和全校专兼职资助工作者在正式期刊发表的资助论文等

	N20
	新开拓社会资助项目筹集资金数
	万元
	　
	FJ11
	提供2020年新增的社会资助项目和金额资料

	N21
	其他资助管理措施创新
	项
	　
	FJ12
	提供现有政策之外的管理措施创新做法（例如对学院开展学生资助绩效评价、用大数据开展精准资助等）

	注：1.本表将作为年度资助工作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，请各单位审核无误后再通过管理系统报送，书面报表打印、签字并盖章后寄送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；2.请将附件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一并报送，装订时请自行增加封面。

	分管校领导：                   校助学机构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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